岳阳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岳阳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教文局、南湖风景区教育局、屈原管理区教体局，市直各教育单位（学校、幼儿园），相关民办学校：

经市教育局党组研究决定，制定《岳阳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岳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年11月3日

岳阳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

应用能力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的意见》（教师〔2013〕13号）和省教育厅《湖南省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实施方案》，我市决定从2014年开始，全面启动和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项目。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为指导，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为目的，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创新机制、分步实施，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全面提高广大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不断提升我市基础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水平。

二、建设目标

——到2015年，培养一批信息技术应用骨干（其中省级应用骨干450人、市级应用骨干600人、县级应用骨干6000人），完成教育技术初、中级全员培训，逐步开展教育技术高级培训；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具有中级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的教师为主体，具有高级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的教师为带头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师队伍。

——通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提高对教与学过程及相关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水平，促进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运用，使信息技术成为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

——构建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和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认证体系，创新信息技术能力建设模式，完善培训体系，加强基地建设，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的评价和激励机制。

三、建设重点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全员培训

组织全体中小学教师参加不低于80学时的信息技术培训，提高教师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和水平。

——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骨干教师培训培养

开展省级、市级、县级信息技术应用骨干教师培训，培养一支教育理念先进、教育技术应用及研究能力较强、覆盖各学科各学段的骨干教师队伍和培训者团队。

——中小学信息技术培训资源建设

用好湖南省信息技术培训系列教材，建立信息技术网络学习平台，开发适应教师需求的网络学习资源，丰富和完善校本培训资源，为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提供优质资源和良好条件。

——中小学信息技术培训体系与模式创新

构建省、市、县、校四级信息技术培训体系，拓展培训渠道，创新培训模式，有效整合集中培训、远程培训和校本培训。

四、培训工作

1.培训对象

全员培训对象为：全市中小学（含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下同）专任教师、中小学中承担教学任务的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全市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教研人员。

已接受“英特尔未来教育”教师培训项目（核心课程7.0及以上版本教材）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的教师，可免信息技术中级培训。

2.培训内容

培训内容依据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标准（试行）》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课程标准（试行）》执行，按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的相应要求确定。培训教材分别采用湖南省组织专家编写的《湖南省信息技术培训教程》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版本。

初级培训。主要学习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掌握编写教学设计，选择教学媒体，开发与应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中级培训。主要学习教育技术环境下新的教学理论与学习理论，掌握教育技术环境下的教学设计、资源整合与应用、教学评价与管理方法。

高级培训。培训内容及要求待教育部颁布信息技术高级培训大纲后另行确定。

3.培训模式

信息技术培训采取集中培训、远程培训和校本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集中培训。在县级及以上培训基地或以送教下乡形式完成。主要组织教师完成“意识与态度、知识与技能、应用与创新、社会责任”四大模块的学习任务。培训时间为50学时。

远程培训。主要组织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学习、交流、探讨，完成网络学习任务。培训时间为15学时。

校本培训。在本校或中心校完成，主要组织教师将所学习掌握的教育技术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有效解决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培训时间为15学时。

4.培训分工

市级培训：由市级培训基地承担，主要负责高中教师、市级信息技术应用骨干和市直学校（幼儿园）教师培训。市级应用骨干由市教育局负责选拔、培训、培养、认定和颁证。

县级培训：由县级培训基地承担，主要负责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和县级信息技术应用骨干培训。县级应用骨干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选拔、培训、培养、认定和颁证。

校级培训：基于网络的校本研修由中小学校（幼儿园）或乡镇中心校负责组织和实施。

5.培训进度

⑴ 2014年培训省级应用骨干391名，基本每个县（市）教师培训机构平均有24名省级骨干，能承担县级培训任务。

⑵ 2014年组织一期市级骨干培训，共50人，每个县（市）不少于6人。组织市直骨干培训100人。

⑶ 2014年各县（市）区启动初中、小学教师培训，市直启动高中教师培训，分别完成初、中级培训初中3000人，小学（幼儿园）3000人，高中1500人。

⑷ 2015年完成初、中级培训初中15000人，小学（幼儿园）15000人，高中8000人。

⑸ 2016年全面完成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初、中级全员培训。

⑹ 2017年完成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信息技术初、中级的培训及能力水平考试认证。

五、基地建设

1.培训基地

建立市、县、校三级培训基地。市本级和各县市区至少建立一个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基地。校级培训基地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共同建设。市、县(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基地建设标准》，建设好培训基地，迎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对市、县两级培训基地的评估认定工作。

2.培训团队

县级以上培训基地要配备以参加过省级或国家级培训的优秀教师为主体，结构合理的专职培训者队伍。配备覆盖所有学科、学段，相对稳定的兼职培训者队伍。

校级培训基地要配备县级及以上信息技术应用骨干教师，承担教育技术校本培训的指导任务。

六、考试与认证

在完成培训学习任务的基础上，教师报名参加相应的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并申请认证。

信息技术能力水平等级考试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相应等级的认证由培训考核、上机考试、综合考评三部分组成。

1.培训考核。由培训基地根据教师集中培训和远程培训期间的学习情况综合评定。考核成绩满分为100分。

2.上机考试。上机考试由省项目办统一组织。考试内容依据《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课程标准(试行)》和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大纲和考试大纲的要求确定，考试成绩满分为100分。

组考工作由各培训基地在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组织实施。

3.综合考评。主要对教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案设计、资源利用、课件开发和课堂教学的情况进行综合考评，考评成绩满分为100分。

初级由所在学校负责对教师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报县市区项目办审定。中级由县市区项目办组织综合考评，报市项目办审定。高级由市项目办组织综合考评，报省项目办审定。

培训考核和综合考评的具体办法及评分细则另行制定。

4.颁证。培训考核、上机考试、综合考评三项成绩均在60分以上，为等级考试合格。等级考试合格者，由省项目办颁发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相应等级证书。

允许教师自愿报名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组织的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级水平考试和申请认证。

七、制度与保障

1.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大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的经费投入。在中小学教职工工资总额的1.5％和学校年度公用经费预算总额的5%教师继续教育经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信息技术培训。各县市区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本地区教师全员培训、骨干教师培训和培训基地建设。

培训考试收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核定的标准执行。

2.建立培训结果运用机制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晋升、教师聘用、特级教师评审、教师资格再认证的必备条件。

中小学教师在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时，申报初级职称须获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初级等级证书，申报中、高级职称须获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中级等级证书。中小学教师申报特级教师，须获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中级等级证书。

应聘中小学教师岗位的人员，须获得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初级等级证书。

等级考试合格的教师，其受训学时计入教师继续教育学时并计学分。

3.建立评估通报制度

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项目实施进展情况，研究制定有利于项目实施的评估表彰制度。要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工作作为学校年度目标考核、合格学校建设、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县区建设以及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要建立质量评价机制，对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总结经验，发现典型，及时表彰，切实提高本项目实施的质量和效益。

4.加强组织领导

市教育局成立岳阳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培训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培训组织领导工作。成员如下：

组  长：王德华

副组长：宋杰林  刘志高  张诗文

成  员：潘志扬  陈映军  刘中华  曹金钟  李云龙  刘跃华

罗  雯  周有年  陈泉生  张金华  湛坚克

领导小组下设培训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培训策划、管理与组织实施。成员如下：

主  任：陈映军（兼）

副主任：姜新武  游  泳  湛坚克（兼）

为加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工作的组织管理，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要成立相应的实施机构，明确专门的工作人员，安排专门的工作经费，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可靠保障，要根据本方案的总体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本地开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建设的工作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各级教师培训部门、教育技术中心要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领导下，通力协作，扎实工作，全力推进项目的实施。

附件：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基地建设标准附件

湖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基地建设标准

	项目
	内　　　　　　　        容

	机构管理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教师培训职能。

	
	成立有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制定有本区域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实施细则和年度培训计划。

	
	能承担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全员培训，具有承担每学年集中培训不低于700人次规模的办学条件。

	
	具有培训教学管理经验，有培训教学的相关措施和管理制度。

	
	对培训工作实施信息化管理。对参训学员的学习情况建立电子档案，能够运用科学的教育统计方法和技术处理搜集有关培训数据。

	培训设备设施
	覆盖中小学教师数5000人以下的应有1间60坐的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教室，5000人以上的应有2间60坐的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教室。

	
	网络教室的设备最低配置要求：100寸屏幕，3000ANSI以上投影机，电脑内存1G，硬盘80G、能上网，有耳麦。具有Science word、Office、XP以上版本的培训用教学工具软件和平台等。

	
	需安装有视频监控设备。有卫星教育电视收视系统。

	
	需有10M以上网络带宽接入，局域网100M带宽到桌面。

	培训资源
	开发有一定数量的培训特色资源，建有培训基地的网页和校本教学资源库（包含信息技术能力的基础知识、学科素材、案例分析、课堂实录、名家点评等培训学习资源）。

平台与网页内容应及时补充更新。

	培训师资
	施训教师具有中、高级职称；专、兼职教师人数不少于22名；施训教师的专业覆盖中小学全部学科。

	
	有信息技术培训的技术支持人员2—3名。

	
	施训教师具有较强的教学设计能力，能够掌握一种以上的教学设计分析软件；

具有教育技术与学科整合的意识，能够积极探索基于教育技术环境下的新型教学模式；具有信息化教学评价能力，掌握常见的数据处理软件的使用方法，能够进行简单的数据统计与分析。

	
	施训教师具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掌握与培训教学密切相关的软件工具，包括Science word、Office系列的软件（Word，Excel，Powerpoint，Frontpage等）、常用的搜索引擎，了解网络技术的基本知识等。

	
	施训教师能分学科建立培训QQ群，能通过网络与学员进行学习交流和答疑。


